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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宣布判决结果：被告某保
险公司赔偿原告李某合理经济损失
共计2291.94元，双方当事人是否服
判？”随着法官法槌落下，一起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在公主岭
市人民法院环城人民法庭当庭宣
判，全程仅用时15分钟。宣判后，原
被告双方均表示认可判决结果，真
正实现“案结事了”。这场高效、透
明的司法裁判，成为当地推进“类案
同判”、提升司法公信力的生动缩
影。

2025年5月2日凌晨4时50分，
被告张某驾驶小型客车行驶至公主
岭市大岭镇时，与原告李某驾驶的
出租车发生碰撞，导致两车受损。
经公主岭交警大队认定，张某负此
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李某无责任。

事故发生后，李某的车辆系营

运车辆，因维修停运6天，产生营运
损失2000余元。李某多次与张某及
其投保的保险公司协商赔偿未果，
遂将张某及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要
求全额赔偿停运损失。

环城法庭受理案件后，承办法
官王欢迅速启动“快审快判”机制，
依法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开庭审理，
通过类案检索，明确争议焦点。庭
审中，法官针对双方提交的维修记
录、营运收入证明等证据展开质证。

法庭查明，李某的车辆具有合
法营运资质，且其主张的损失金额，
符合当地网约车行业平均水平。同
时，保险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对
免责条款进行了告知。

最终，法官当庭宣判：由某保险
公司在保险限额内赔偿李某停运损
失2291.94元。宣判后，法官向双方

当事人详细解释判决依据，原被告
均表示“认可判决结果”。

这起案件的当庭宣判，是环城
法庭在创建枫桥式人民法庭过程
中，推进“类案同判”机制的又一成
果。近年来，法庭针对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纠纷案件，建立了“类案检
索+示范裁判”模式，通过梳理同类
案件裁判标准，明确停运损失等赔
偿项目的认定标准，确保同类型案
件“同案同判”。

通过当庭宣判，让群众在最短
时间内拿到赔偿，这就是司法为民
的意义。环城法庭坚持“能调则调、
当判则判、调判结合”的原则，对事
实清楚、争议不大的案件，一律推行

“快审快判”，并同步开展类案普法，
提升群众法治意识。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近年来，不少在校大学
生选择兼职打工，这本是既
锻炼学生社会能力，又能劳
有所得的好机会，但大学生
在兼职工作中也会遇到各种
各样的问题，当大学生兼职
面临“讨薪”难时，应该如何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近日，
吉林高新区人民法院“和合”
调解调度中心化解一起大学
生兼职纠纷，切实将“暖心工
程”转化为司法为民的具体
实践。

“00后”的小杨是一名在
读大学生，想利用课余时间勤
工俭学，2024年10月，前往
某托管机构应聘兼职，并在应
聘当天上岗。

工作期间，小杨严格遵
守托管机构的各项要求，按
时上下班。两个月后的一天
晚上，负责人突然通知大家
机构将闭门停业，这也就意
味着小杨即将“失业”。双方
经过核对，托管机构尚欠小
杨部分薪资，但对于何时给
付，对方含糊其词没有给出
明确答复。由于工作期间的
薪资待遇是双方达成口头约
定，意识到辛苦钱可能要“打
水漂”的小杨慌了神，多次索
要无果后，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法院受理该案后，直接
交由“涉民生窗口”法官审
理。考虑到当事人系在校大
学生，目前在求学阶段，经济
条件有限，为尽快帮助其追
回劳动报酬，承办法官迅速
行动，深入了解案情、仔细研
究证据，并多次与双方当事
人沟通。

“每次去讨要工资，对方
都找各种理由搪塞我，不是
说银行系统有问题，就是说
我们之间不成立劳动关系，
反正就是不给我银行卡里打
钱，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在倾听了小杨的诉求
后，法官及时安抚小杨情绪，
并从法律角度对小杨进行了
指导与心理支持：“在校生利
用业余时间兼职，往往不视

为就业，不构成劳动关系。
但课余兼职可以根据用工情
况认定为劳务关系，民法典
可以保护你。”

法官通过审查小杨提供
的微信聊天记录、工作过程
照片等，确认小杨与托管机
构之间不属于劳动法所规范
的劳动关系，但小杨与该机
构存在口头约定的劳务合
同，双方之间构成劳务关系，
可受民法典等调整。而被告
在电话中向法官表示并没有
想拖欠原告的劳务费，由于
机构经营场地被房东收回，
且经营成本过高，效益不好
等因素才没有向原告支付剩
余工资。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
应在法律框架内解决问题，
大学生兼职本就不易，小杨
付出劳动理应得到工资，再
进一步讲，走诉讼程序不仅
需要支付诉讼费，更重要的
是还可能影响个人征信，于
情于理，你是应该要履行义
务的。”法官耐心地向机构负
责人阐明需要支付小杨报酬
的法律依据，以及不支付报
酬需要承担的民事责任。经
吉林高新区法院主持调解，
小杨与托管机构达成和解协
议，由托管机构分期履行。

法官提醒：在校大学生
参与兼职、勤工俭学或社会
实践等活动时，不能因工作
的临时性而放松警惕，应当
与用人单位签订书面协议，
对薪资标准、工作时间、休息
休假等内容进行明确约定，
清晰界定双方的权利与义
务。同时，在工作过程中要
注重工作留痕，妥善保存书
面合同、考勤记录、工资发放
凭证等相关材料。以便发生
纠纷时能够凭借有效证据切
实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同
时提醒用人单位，及时履行
支付劳务报酬的义务是应尽
之责，切不可因一时私利而
引发不必要的法律纠纷，破
坏和谐的用工环境。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吕闯

为切实提升中考考生及家长的
防骗意识，有效遏制电信网络诈骗
案件的发生，近日，长春市公安局
新区分局超越派出所民辅警在尚
德学校中考考点及周边开展了一
场针对性强、内容丰富的反诈宣传
活动。此次宣传活动紧扣中考这
一特殊时期，旨在为考生和家长们
送上一份“反诈知识大礼包”，让他
们在紧张的考试氛围中，不忘筑牢
反诈防线。

活动期间，民辅警充分利用家
长在考场外等候的时间，主动上前
与家长们交流，发放精心制作的反
诈宣传资料。这些资料内容丰富，

不仅涵盖了常见的电信网络诈骗类
型，还特别针对中考期间可能出现
的诈骗套路进行了详细解读，如“内
部指标”“提前查分”“修改成绩”等
骗局。

民辅警结合实际案例，以通俗
易懂的语言向家长们讲解诈骗分子
的作案手法和防范技巧。“家长们，
要是收到短信说能提前查分，或者
交钱就能改成绩，这肯定是诈骗，可
千万别信！”一位民警在现场反复提
醒家长。同时，民警还指导家长们
下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APP，并
开启预警功能，让科技手段为家长
们的财产安全保驾护航。

除了向家长宣传，民警还不忘
对即将结束中考、迎来假期的考生
进行反诈教育。针对青少年容易遭
遇的“游戏账号交易”“兼职刷单”等
诈骗陷阱，民警进行了重点讲解，告
诫考生们要增强自我保护意识，不
轻易相信陌生人的信息，不随意点
击不明链接，避免个人信息泄露。

此次反诈宣传活动，得到了考
生家长们的一致好评。考生张同学
的家长感慨道：“民警们考虑得太周
到了，在我们等孩子考试的时候，还
能学到这么实用的反诈知识，真的
很感谢他们！”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大学生兼职权益受损
法官调解助力“讨薪”

烈日下 反诈宣传很“消暑”

法院当庭宣判一起交通事故纠纷案

高效解纷彰显司法公信力

《幸福街人行步道方砖多处出现破损》续

新的道路标识线已施划完毕
长春幸福街大中修完成通车

新闻回放：今年4月初，长春市
民李女士反映称，位于长春市幸福
街与东蔚山路交会处附近的幸福街
上的人行步道方砖出现不同程度的
损伤，不仅给市民出行带来一定的
不便，同时还会损害城市形象。本
报对幸福街人行步道方砖出现不同
程度损伤的报道引起相关部门的重
视，此处已列入长春轨道交通在建
线路5、6、7号线市政道路大中修项
目（二期），施工人员正在施工中。

“道路大中修已经全部竣工完
成了，目前已经通车……”施工方相
关负责人表示。

6月30日，经过紧张施工，长春

市幸福街与东蔚山路交会处幸福街
道路维修工程已经竣工并通车。此
次工程的顺利完工，不仅彻底改善
了该路段的道路状况，更为周边居
民和过往车辆带来全新的出行体
验。

6月30日上午，城市晚报全媒体
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幸福街两侧
的人行道已铺设完成，污水管线、雨
水管线以及线性排水沟也早已建设
完成，平整宽阔的柏油路面焕然一
新，标识线也已经施划完毕，车辆和
行人通行顺畅。

据了解，幸福街规划为长春南
北方向的城市次干路，现状也为次

干路，每日承担着大量的人流、车
流，维修前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市民
的出行体验和交通安全。此次维修
工程起点为东蔚山路，工程终点为
幸福东路，道路全长793.941米，维
修工程犹如一场“道路焕颜手术”，
施工方不仅对全路段进行了深度铣
刨和高质量沥青重铺，让原本破损
的路面变得平坦如砥，还对排水系
统进行了全面升级改造，重新铺设
了大管径排水管道，增强了道路的
排水能力，彻底解决了积水顽疾。
同时，交通标识和道路标线重新施
划，让交通指引更加清晰明确。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陆续

维修工程已经竣工并通车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陆续 摄

近日，长春市宽城区人民
法院兰家人民法庭成功调解
了一起因讨债引发的名誉权
纠纷，被告为了讨债使出浑身
解数，没想到却触犯了法律的
底线。

王某与贾某住在同一小
区。王某经营烟酒生意，贾某
就职于某公司。2024年，该
公司陆续从王某处购买了7万
余元的烟酒，然而货款却一直
未付。王某多次向公司追讨，
均无结果。2024年底，王某
惊悉公司已停产，公司领导也
失联，讨债之路陷入绝境。

因贾某作为公司员工曾
到王某处取过货，王某遂将索
要货款的目标转向了贾某。
从2025年初开始，王某的一
系列不当行为，给贾某的生活
带来了极大困扰：王某不仅到
贾某家门口打地铺、哭喊，贾
某出门时还对其进行尾随，甚
至拿着录制好“骗子还钱”的
喇叭在后面循环播放。彼时
贾某正处于怀孕期间，这些行

为让她精神上承受了巨大压
力，甚至不敢出门。

无奈之下，贾某以侵犯名
誉权为由将王某诉至法院，要
求王某赔偿精神损失2万元，
并公开道歉。立案后，办案法
官迅速展开调查，找到王某了
解情况。王某对自己的行为
供认不讳，但辩解称自己是因
为实在太着急，找不到公司老
板，才出此下策，想用这种方
法逼迫公司还钱。

针对王某的情况，办案法
官当场对其进行了普法教育，
并明确指出其行为已侵犯他
人名誉权，是违法且不当的，
维权应当通过正当途径。王
某在法官耐心细致地讲解下，
终于意识到由于自己法律意
识淡薄犯下的错误。最终，在
法官的主持调解下，双方达成
和解。王某当场给付贾某500
元作为补偿，并当场书写道歉
信，粘贴于小区公示栏，向贾
某公开道歉。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吕闯

讨债不成“剑走偏锋”
法官普法促成和解


